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劳务报酬所得预扣税暂行办法
第1条 为加强我区劳务报酬所得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针对 我区征收劳务报酬项目个人所得税中存在的劳务人员流动性强、纳税人分笔取得一次收入不主动申报纳税、税源难以监控的现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细则、《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暂行办法》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收入行业、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管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2条 凡个人独立从事各种技艺提供各项劳务取得的所得，如从事设计、装潢、安装、制图、化验、测试、医疗、法律、会计、咨询、讲学、新闻、广播、翻译、审稿、书画、雕刻、影视、录音、演出、广告、展览、技术服务、介绍服务、经济服务、代办服务以及其他劳务取得的所得，均使用本办法。

第3条 劳务报酬所得是指提供劳务的个人未与接受劳务的单位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独立从事各种技艺，取得上述法律规定列举的二十八项及其他劳务的报酬。对个人提供劳务取得所得是否属于劳务报酬所得，在以是否独立提供劳务、是否存在雇佣关系为判断标准基础上，还可以接受劳务单位是否为提供劳务个人缴纳社会保障基金作为补充判断标准。

第4条 凡在我区有支付劳务报酬应纳税所得的单位和个人，均应在支付劳务报酬所得的同时，按照税收法律规定履行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义务。

第5条 扣缴义务人支付劳务报酬所得时，应按次确定应纳税所得额进行代扣代缴。

第6条 取得劳务报酬所得，属于一次性收入的，以取得该项收入为一次；属于同一项连续收入的，以一个月内取得的收入为一次；属地管辖与时间划定有交叉时，以县（含县级市、区）为一地对一次收入进行认定：一个月内在通一辖区内提供同一项目的劳务收入为一次，当月跨县地域的，虽属同一项的收入，则应分别计算。同一项目，即本办法第二条所列举项目中的某一单项。

第7条 每次取得劳务报酬所得不超过800元的（含本数），按4%预扣率全额预扣个人所得税税款；每次取得劳务报酬所得超过800元的，按照《个人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实施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税款。

第8条 扣缴义务人按本办法预扣劳务报酬所得税款后，纳税人要求扣缴义务人开具代扣代收税款凭证的，扣缴义务人应当开具。

第9条 扣缴义务人代扣的税款，应于次月七日内缴入国库，并按月向主管地方税务机关报送“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及税务机关要求报送的其他资料。

第10条 扣缴义务人申报扣缴劳务所得税款不实的，主管地方税务机关在查账核实的基础上，依法追究扣缴义务人的法律责任。

第11条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在取得劳务报酬所得的次月七日内，自行到取得所得所在地主管地方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1） 分笔取得属于一次劳务报酬的；

（2） 扣缴义务人没有依法代扣代缴税款的；

（3） 主管税务机关要求其申报纳税的。

  第十二条 取得劳务报酬所得的纳税人能够提供合法凭证的，可于年度终了后一个月内，凭接受劳务单位支付劳务报酬的证明、劳务协议、税务机关的完税凭证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到取得报酬所得所在地的地方税务机关提出申请，按税法规定对应纳税款进行清算，多退少补。对申报不实、骗取退税的，一经查出，一律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2003年6月1日起执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销售提成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

第1条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企事业单位销售提成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堵塞征管漏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区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2条 凡在我区按照销售提成办法（按照销售额或营业额定比例或固定额度取得应税所得）从销售单位取得所得个人，为销售提成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支付所得的单位和个人为法定的代扣代缴义务人。

第3条 销售单位员工取得的销售提成收入按工资薪金所得项目计征纳税；非销售单位员工取得的销售提成收入按劳务报酬所得项目计征的纳税。

第4条 纳税人取得的销售提成收入，饭销售费用由纳税人承担的，可扣除一定合理费用后，再按有关规定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

第5条 合理费用是指由销售提成人员个人负担、与销售活动相关且必要的费用。纳税人每月支取一次提成收入的，合理费用按不超过提成收入20%的比例内确定；不按月支取的，合理费用按不超过提成收入30%的比例内确定。具体扣除比例，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第6条 扣缴义务人实行销售提成办法的，应将有关办法报送主管税务机关。在支付销售提车时，应准确、及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扣缴税款于次月七日内缴入国库，并按时向主管地方税务机关报送有关资料。

第7条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不如实申报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8条 各地科根据实际情况具体扣除比例及实施办法，并报区局备案。

本办法自2003年6月1日起执行。
